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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攝錄影機及相關週邊設備採購案
2015/06/20 

附註條款
1. 本購案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採購標的及數量詳招標規範規定。
2.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產品，但主要設備（4K攝影機、錄放影機、鋰電池）不得為中國大陸製造之品牌。
3. 投標廠商應準備投標文件一式三份(另加「計劃書」一共參份，一併送交公視基金會)，每份投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 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公司(商業)登記資料(下載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2)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登記公函及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 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 投標廠商維修人員經原廠專業訓練之證明文件或投標廠商同意於得標後半年內設置自有或特約維修站之證明。
(5) 投標廠商須於截止投標日前3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財物契約，並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
(6) 上述應檢附之(2)~(5)項資格證明文件以影本為原則，本會得要求投標廠商提供各該證明文件正本供查驗；投標廠商未檢附上述規定之資格文件者，不得補件，該標不予接受，為不合格標。

4.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招標規範內容與規定項目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劃書」3份附於「規格標」內供審核。
5. 計劃書製作格式如下：
(1) 格式：主要內容為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進度表、配置圖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2) 封面：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104年度4K攝錄影機及相關週邊設備採購案】計劃書。
(3) 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4) 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5) 計劃書須包含之內容詳見招標通則之規定。
6. 報價：
(1)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5%營業稅。投標廠商應按「投標廠商報價清單」之內容分報各項單價、總價及全案之總標價。
(2) 標價條件：交貨至公視基金會指定之地點。如所報產品係國外產品，其所報價格應包括自行進口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如關稅、貨物稅、營業稅、商港服務費、推廣貿易服務費、報關提運費用等。

7. 決標基準：本案採新台幣總價最低價決標。
8. 本案招標規範內所列廠牌及型號係供參考，投標廠商如報列同等品亦可接受。惟報列同等品之投標廠商應於其計劃書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9. 押標金：押標金不得低於投標廠商投標總價百分之五，限用金融機構所簽發之本票或支票【非公司票】或郵政匯票繳納，應為即期，併以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為受款人。開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廠商之押標金當場發還。前項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應俟與本會簽訂承包合約並繳交履約保證金後憑據無息發還。
10. 履約保證金：廠商於得標後，將上述押標金得直接轉為履約保證金，俟全案驗收合格及立約商繳妥保固保證金後無息退還
11. 立約商應免費負責系統之安裝、施工及裝機測試，並於契約規定之安裝、裝機測試期限內完成安裝、施工及裝機測試。
12. 交貨期限：自簽約日之次日起60個日曆天內完成交貨，並於本會通知後5個日曆天內完成系統安裝及裝機測試。
13. 交貨地點：立約商應負責將設備器材運達公視基金會指定地點，所需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14. 逾期罰款：立約商應依照契約規定之交貨期限及安裝、裝機測試期限完成交貨、安裝、施工及裝機測試。每遲延一日，應分別按各批契約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
15. 付款辦法：驗收後一次付清。
16. 立約商於交貨時應一併檢附原廠證明等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各項進口商品須符合商品檢驗法規之驗證規定者，須於交貨時出具相關驗證合格之資料，否則將視同未完成交貨。
17. 立約商所交器材物品均應為原廠標準包裝全新品。
18. 教育訓練:立約商應依招標規範規定，免費完成公視基金會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
19. 驗收：
(1) 驗收成員：現場驗收，公視基金會專案小組。
(2) 驗收項目：依據契約規範及立約商於「規格標」所提之計劃書逐項驗收。
20. 保固：
(1) 立約商於全案驗收合格日起保固三年。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維修、保養換件等維護工作及正常使用狀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若標的物在保固期間內軟硬體有缺點(BUG)，立約商應負責維修或更新改善，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且保固期應延長由缺點(BUG)發生日至缺點(BUG)改善完成日之天數。
(2) 立約商應於驗收後提供主要設備（攝影機、鏡頭）之原廠連帶保固切結書。
(3) 保固保證金於全案驗收合格後，於3年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4) 立約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24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72小時內將故障排除。
(5)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6)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7)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後應交付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保證六年內充足之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三星期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六星期內交貨。
1、 招標通則
1、 本採購案包含4K外景一體型攝錄影機（Camcorder/Camera-recorder）及相關週邊設備之供應、安裝測試及驗收。

2、 本案所定義之「一體型攝錄影機」須為整體機構設計，攝影機本體與錄影機須同一電源按鍵，可一鍵開關電源，不接受Portable兩件(含)以上組合的攝錄影機型式。
3、 投標廠商須依招標文件規定於投標文件內提出「計劃書」，計劃書內容須包含：

(1). 投標商於截止投標日前三年內之國內或國外銷售相關實績資料。

(2). 報價項目中每項設備之名稱、廠牌、型號及詳細規格資料。

(3). 報價用之器材明細表。

(4). 採購案之各項設備、器材的型錄。

(5). 依本規範之各項規格、規定之確認表（compliance table）及相關證明文件。投標廠商應檢附製造廠型錄並於其規格型錄上以螢光色筆劃出所報規格並註明招標文件所要求規格之項次，以便審核。

4、 設備架設安裝期間，立約商須派工程師到現場執行指導、檢查、試機及特性複測等工作，確保採購各項設備運作正常。現場測試所需各項儀表由立約商自行準備。
5、 裝機地點之設備裝機告一段落時應進行現場調整、測試之教育訓練，並教導公視基金會工程人員測試。

6、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後應提供提供本案4K攝錄影機設備每部各一套最新版本之中文或英文版本操作手冊，及中文(或英文)版維修技術手冊(含線路圖)各兩套。
註：如無紙本且電子檔為超連結格式之電腦檔案，無法列印完整，電子檔亦可。無法取得正本而複製影本應取得原廠授權並標示於手冊明顯處。電子檔並開放公視基金會有權複製用於內部訓練。
7、 立約商所提供維修手冊內至少應包含定期保養、維修校正說明、系統方塊圖、電路圖及電路板圖等單元(投標廠商可於計畫書中列出維修手冊的目錄供買方參考)，如未能符合上述條件時，買方可拒絕全案驗收。

8、 更新與升級：立約商於保固期間內應提供軟硬體之更新升級至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最佳版本，且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9、 立約商應免費供應攝錄影機錄影壓縮的codec軟體，可完全支援買方的非線性剪輯系統(應可符合市售AVID或Apple Final Cut pro或Edius等同級剪輯系統)中的系統整合，以利買方可以在自行規劃購置的非線性剪輯系統中，可以用攝錄影機拍攝紀錄的原生檔案格式直接剪輯，不需再經轉換格式。
貳、
	項次
	品      名
	數量
	備     註

	1
	4K攝錄一體機
	2台
	含記憶卡、ZOOM鏡頭

	2
	觀景器
	2組
	

	3
	讀卡機
	2組
	

	3
	肩上支撐架
	2組
	

	4
	可調節支撐手把
	2支
	

	5
	V MOUNT 電池套件
	2套
	

	6
	影像記錄器
	2台
	含螢幕支撐架

	7
	攝影機攜行箱(袋)
	2組
	

	
	
	
	

	
	
	
	

	
	
	
	

	
	
	
	


叁、各項設備規格表
3-1、單片幅4K高畫質攝錄一體機
3-1-1、Camera head section

3-1-1-1、取像裝置：≧1英吋，1-chip Type CMOS或CCD感光元件。
3-1-1-2、有效畫素：≧880萬pixels。
3-1-1-3、≧E MOUNT法藍距長度之接環。           

3-1-1-4、解析度(可切換)：4K(4096X2160)、QFHD(3840X2160)、FHD(1920X1080)。
3-1-1-5、S/N比：≧57dB。
3-1-1-6、靈敏度：2000 lux，T14(3840X2160/23.98P mode 3200K)以上(含)。
3-1-1-7、內建ND濾鏡，至少有兩檔ND光學濾鏡可供切換。 

3-1-1-8、ISO Sensitivity：≧ISO 2000 
3-1-1-9、Shutter speed：≦1/3 and ≧1/9000 sec

3-1-1-10、White balance：Preset及Memory

3-1-1-11、Frame rate: (可切換設定)

3-1-1-11-1、4K( QFHD)：1 to 60 fps

3-1-1-11-2、HD：1 to 180fps

3-1-1-12、具備Down- Conversion功能，可由使用者自行切換選擇QFHD / HD(1080/29.97P)解析的錄影格式。                

3-1-1-13、影像取樣標準為4:2:2  8bit或10bit。

3-1-1-14、可即時輸出4K/QFHD、60P的數位信號。

3-1-1-15、SDI 輸出須符合SMPTE 292M/424M/425M。
3-1-2、UHDTV(4K/QFHD)錄影壓縮格式：UHDTV H.264 base 4:2:2 10-bit I-Frame only (29.97 frame格式)格式壓縮，資料速率(Bit rate)≧300 Mbps。
3-1-3、HD錄影壓縮格式：應至少符合下列其中一種之規格要求
3-1-3-1、MPEG-2格式intra-frame壓縮，資料速率(Bit rate)≧100 Mbps。
3-1-3-2、H.264/AVC格式 Intra-frame壓縮，資料速率(Bit rate)≧100 Mbps。
3-1-3-3、MPEG-2格式Inter-frame Long GOP壓縮，資料速率(Bit rate)≧50 Mbps。
3-1-3-4、H.264/AVC格式Inter-frame Long GOP壓縮，資料速率(Bit rate)≧50 Mbps。
3-1-4、記錄媒材：應至少符合下列其中一種之規格要求
3-1-4-1、Fresh Memory。(例：CF card、Sony SXS card、P2 card、XQD card或同等品)
3-1-4-2、記錄媒材容量： 4K檔案須以最低4K (4096X2160/59.94i)資料量(符合3-1-2要求)為計算基準，立約商需提供每部攝影機可記錄之母帶總長度為160(含)分鐘以上的儲存媒體。
3-1-4-3、依據3-1-6記錄媒材供應之規範，投標廠商應以原廠正式型錄上登載說明之記錄媒材作為供應本案的主要商品，記錄儲存特性須完全符合其原有的記錄格式及資料速率。

3-1-4-4、投標廠商所供應本案之記錄媒材，不論其型式(Flash memory or Blue-ray disk)的記憶體，需為原廠產品否則不予以接受。

3-1-5、I/O connectors

3-1-5-1、Audio input 3-pin XLR ×2。
3-1-5-2、Mini-jack type Earphone ×1。
3-1-5-3、DC input  DC jack。
3-1-5-4、SDI out: 3G-SDI/HD-SDI 可切換 
3-1-6、Zoom鏡頭
3-1-6-1、光圈：變焦焦段內最大光圈恆定≧F4。
3-1-6-2、AUTO/MANUAL 可切換選擇。
3-1-6-3、焦距環採用公制(m)表尺顯示。

  3-2、附件(請投標商於計畫書中提出詳細規格說明供買方審核)
3-2-1、HD觀景器若為LCD形式≧3吋或OLED形式≧0.6吋(擇一)，每台一組。
3-2-2、觀景器解析度Resolution≧1280 x1024。
3-2-3、觀景器顏色深度 Color Depth ≧24bit RGB 

3-2-4、觀景器對比度需可達10000:1

3-2-5、Contrast Rate可切換50/60HZ

3-2-6、觀景器連結方式要有HDMI、SDI、 HD-SDI

3-2-7、資料讀取裝置(讀卡機)

3-2-7-1、得標廠商應提供可完全相容於攝錄影機的儲存媒體，將資料讀取到非線性剪輯電腦之後續作業。

3-2-7-2、須確保相容於個人電腦之檔案讀取，支援高速USB 3.0介面。

3-2-7-3、須提供相關軟體可於電腦中直接讀取攝影機的儲存媒體中的拍攝資料。
3-3、支架(Rig)配件

3-3-1、機身支架或上肩用底板(Shoulder Adapter) x1，須現場配合測試合格。
3-4、適用該攝影機供電使用之V-mount電池座
3-5、監看記錄兩用影像記錄器

   3-5-1、可記錄4K(UHD) 3840x2160，8/10 bit，4:2:2

         Apple ProRes:HQ、4:2:2、LT

         DN xHR:HQX、HQ、SQ、LB
   3-5-2、可記錄1920x1080，8/10 bit，4:2:2

         Apple ProRes:HQ、4:2:2、LT

         DN xHD:220X、220、145、36
   3-5-3 螢幕尺吋≧7吋 、解析度≧1920x1080
3-5-4適用該影像記錄器支撐螢幕之支撐架。
 3-6、攝影機攜行箱(袋)
3-6-1、得標廠商應至少提供可適當承裝本案採購之攝影機本體一只、配件一只之外出攜行箱(袋)。尺寸大小須考量承裝本案採購之設備的防護包，可以妥適保護設備為主。
3-6-2、具重量輕及防潑水的保護性材質。

3-6-3、得標商應於得標後15天內與本會確認相關尺寸、材質等相關細節。
3-7、設備交貨完畢後，得標廠商需應本會需求實施對本器材之教育訓練。
3-8、需提供攝影機本體維修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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